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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鄉鄉事委員會  

第二十四屆第一次全體村代表會員會議紀錄  

 

日期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(星期五 )  

時間：上午 10 時正  

地點：本會會議廳  

 

出席：  

曾憲強主席 MH -  元朗區議員 /甲龍村原居民代表  

胡民賜首副主席  -  田心村原居民代表  

郭永昌副主席   -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 

鄧瑞民先生    -  新界鄉議局特別議員 /  

       橫台山河瀝背原居民代表  

鄧貴有區議員   -  橫台山永寧里居民代表  

黎偉雄區議員   -  上村原居民代表  

賴承志先生    -  長埔村居民代表  

賴火華先生    -  長埔村原居民代表  

蔡美餘先生    -  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  

羅耀權先生    -  石湖塘村居民代表  

蔡運彬先生    -  大窩村原居民代表  

蔡運祺先生    -  大窩村居民代表  

麥展鴻先生    -  馬鞍崗村居民代表  

胡有發先生    -  馬鞍崗村原居民代表  

鍾國榮先生    -  水流田村居民代表  

梁浩深司理    -  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 

梁錦庭先生    -  元崗村居民代表  

張鎮發先生    -  元崗村原居民代表  

李祖貽先生    -  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 

李家榮先生    -  牛徑村居民代表  

鄭榮秀先生    -  牛徑村原居民代表  

鄧觀佑先生    -  七星崗村原居民代表  

鄧鈞德先生    -  七星崗村居民代表  

張庚仁先生    -  打石湖村原居民代表  

宋瑞德先生    -  打石湖村居民代表  

鄭華耀先生    -  金錢圍村原居民代表  

孫觀進先生    -  大江埔村居民代表  

郭振雄先生    -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 

馮精能先生    -  蓮花地村原居民代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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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運球先生    -  水盞田村居民代表  

張鶴齡先生    -  水盞田村原居民代表  

梁富光先生    -  長江村原居民代表  

胡錦基先生    -  田心村居民代表  

鄧志光先生    -  竹坑村居民代表  

鄧華安先生    -  竹坑村原居民代表  

黃培吉先生    -  吳家村居民代表  

謝秉禧先生    -  上村原居民代表  

胡偉德先生    -  河背村居民代表  

范開宏先生    -  河背村原居民代表  

鄧榮發先生    -  橫台山散村居民代表  

鄧觀新先生    -  橫台山下新屋居民代表  

鄧瑞強先生    -  橫台山下新屋原居民代表  

張日華先生    -  雷公田村居民代表  

簡五英先生    -  下輋村居民代表  

鄭酉生先生    -  下輋村原居民代表  

張志坤先生    -  上輋村原居民代表  

張婉嫦女士    -  上輋村居民代表  

彭桐盛先生    -  彭家村居民代表   

黃榮元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蔡天財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張志光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鄧新權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曾日華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李天才先生    -  特別會員  

梁蔭福先生    -  特別會員  

黎國潤先生    -  特別會員  

李軍樑先生    -  測量顧問  

 

列席：  

元朗民政事務處  

容河偉先生    -  八鄉聯絡主任  

 

元朗  /  八鄉警署  

何鳳鳴警署警長  -  八鄉警署  

葉耀東警長    -  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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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：  

曾亞來先生    -  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  

蔡月榮先生    -  水流田村原居民代表  

鄧日球司理    -  當然顧問  

鄭木權司理    -  當然顧問  

 

缺席：  

黎永添司理    -  上村原居民代表  

曾文靖先生    -  上村居民代表  

楊金粦先生    -  元崗新村居民代表  

鄭偉康先生    -  金錢圍村居民代表  

梁榮光先生    -  長江村居民代表  

鄧天為先生    -  橫台山永寧里原居民代表  

鄧英斌先生    -  橫台山河瀝背居民代表  

鄧偉和先生    -  橫台山散村原居民代表  

羅癸奇先生    -  橫台山羅屋村居民代表  

羅建安先生    -  橫台山羅屋村原居民代表  

郭永年先生    -  特別會員  

陳柏林律師    -  法律顧問  

徐   豐醫生    -  醫事顧問  

鄧書光先生    -  增選執行委員 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
開會詞  

1 .  上午 10 時 06 分主席宣佈會議開始，歡迎各位出席

會議。  

 

議程第一項  

警方宣揚滅罪訊息  

2 .  八鄉警署何鳳鳴警署警長匯報本鄉罪案數字：本年

三 月 份 共 有 六 十 三 宗 罪 案 ， 較 嚴 重 的 包 括 一 宗 搶

劫，二十六宗爆竊，二宗偷車，一宗打架及兩宗斬

人。四月份有好轉，只有四十五宗，包括二宗搶劫，

十五宗爆竊，一宗偷車及四宗打架。五月份至今天

止共二十二宗，包括三宗搶劫，二宗爆竊及一宗打

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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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何警長繼續，在三、四月期間警署因菜園村事件調

用不少警力，該事完結後已可全力維持治安，可見

罪案數字逐步下降，但警方仍會繼續續不遺餘力地

打擊罪案。  

 

4 .  何警長繼續，稍後會有村巡隊員與各位村代表聯絡

了解各村環境，請儘量提供罪案黑點及治安訊息。 

 

5 .  大窩村原居民代表蔡運彬投訴：村民停放在錦上路

大窩村及元崗新村村口的單車經常被人偷去，由於

被竊的單車都不甚值錢，所以村民都沒有報警，但

卻十分不便，希望警方留意。  

 

6 .  何警長回應，他現在才知悉有人在該處盜竊單車，

據紀錄西鐵錦上路站一帶是單車被竊黑點，警方曾

偵破數個偷竊單車的童黨。他表示警方會加派人手

巡邏。  

 

7 .  河背村原居民代表范開宏發言：何警長說八鄉近期

的治安有所改善，他並不以為然。相信大家都聽聞

過三號幹線下邊近水泥廠發生的傷人事件，包括鄉

事會的同事都受到傷害和威脅，他要求警方告知此

案的進展。  

 

8 .  何鳳鳴警署警長回應，被指與該案有關的水泥廠現

已關閉，因警方懷疑案件涉及黑社會背景，故已轉

交反黑組處理，暫時未有進一步清息。警方已加派

警力長時間在該處巡邏。  

 

9 .  上村原居民代表黎偉雄區議員表示，警方早前為菜

園村調用不少警力，現在菜園村事件已經解決，希

望警方加派人手到各村巡邏。他並建議村巡隊向村

代表留下電話號碼以便聯絡。  

 

1 0 .  何警長回應，村巡隊稍後會與各位聯絡。希望大家

保持緊密合作。  

 

1 1 .  橫台山永寧里居民代表鄧貴有區議員發言：他藉此

機會讚揚八鄉警署的工作，他指菜園村事件困擾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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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多時，該村清場後警方應可調回更多警力，他建

議警方著力村巡，同時須與各村代表加強聯絡。  

 

1 2 .  雷公田村居民代表張日華投訴：每逢假日雷公田村

牛房一帶有大量遊人，令八鄉引水道至 72 號專線

小巴總站停車場的路面非常擠塞，出入車輛時常爭

路，甚至發生爭執。他曾知會過鄉事會及黎偉雄區

議員辦事處，雖然黎議員曾予協助，可惜仍無甚改

善，他希望有警員在假日到場疏導交通。  

 

1 3 .  張日華村代表繼續，去年中秋節期間他的住宅遭人

爆竊，事後收到警務處來信表示未能繼續處理，除

非 他 能 提 供 更 多 資 料 。 他 認 為 偵 查 的 責 任 應 屬 警

方，故對這封信的措詞感到十分遺憾，同時希望警

方加派警力到該村巡邏。  

 

1 4 .  何警長回應，警方曾收過黎偉雄區議員辦事處的來

信，但因該位置情況特殊，因為從牛房過橋後的一

邊屬漁農自然護理署管轄的區域，警方只能處理對

上一段路面的交通。但他承諾警方會儘量在假期派

員到場疏導交通。  

 

1 5 .  張日華村代表補充，雖然漁農自然護理署已將禁止

車 輛 駛 入 的 標 誌 牌 置 於 牛 房 後 邊 ， 但 礙 於 地 形 環

境，他認為無論把標誌牌放在那裡都是困籠局面。

他 在 十 多 年 前 已 多 次 去 信 水 務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

署 ， 但 兩 部 門 都 未 能 改 善 該 引 水 道 一 帶 的 交 通 問

題，可惜警方又不可以在郊野公園的範圍內指揮交

通，他希望各部門能聯合幫忙解決這交通問題。  

 

1 6 .  何鳳鳴警署警長回答，有關張日華村代表提及的警

務處信件，他先在此表示歉意，並會通知有關同事

日後留意措詞。此外，警方亦會通知漁農自然護理

署留意該處的交通情況。  

 

1 7 .  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葉耀東警長發言，他稍後會留

下一疊名片在秘書處，名片上印有他的手機號碼，

全曰 24 小時均  歡 迎 各 位 查 詢 任 何 有 關 治 安 的 問

題，但他強調緊急事故應直接打 999 報案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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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警方代表在上午 10 時 30 分退席 )  

 

議程第二項  

元朗民政事務處工作報告  

 

1 8 .  元朗民政事務處八鄉聯絡主任容河偉先生報告，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已 於 上 星 期 寄 給 各 位 村 代 表 有 關 申 領

本屆村代表金的通知信，請選擇是否簽署接納每季

二千元的村代表金及交回元朗民政事務處，接納者

會安排經銀行自動轉賬到其戶口。  

 

1 9 .  主席查詢連任的村代表是否也需簽署同意書。  

 

2 0 .  容主任回答，因為是新一屆的開始，資料方面可能

會有更改，所以無論是新任或是連任的村代表均需

簽署交回。  

 

2 1 .  河背村原居民代表范開宏表示，他對該封通知信感

到不滿。他認為政府給予村代表金是好事，他個人

經考慮後，暫時仍未有申領村代表金。但他認為，

即 使 他 在 這 一 刻 不 想 要 ， 並 不 代 表 他 日 後 也 不 想

要，而且既然村代表金已被立法通過，這封信便不

應只給要或不要兩個選擇。政府不能因為他今季不

要，便握殺了他日後可以重新選擇要的權利。他指

出這封信缺乏了暫時不要的選擇。  

 

2 2 .  容主任回答，據他所知，按村代表金目前的機制，

假若於初始階段放棄申領的話，日後並不能重新申

請。至於范村代表查詢暫時選擇不要的問題，他會

向署方反映，日後另行匯報。  

 

2 3 .  范村代表補充，他希望容主任能確實回答，假若他

現在不簽署或不交回該份申領村代表金的文件，是

否會被視為自動放棄。如是，日後在任期內是否可

以另行提交申請。  

 

2 4 .  主席建議容主任向上級請示後再行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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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.  主席繼續，在轉入通過事項之前，他首先向各位介

紹 今 屆 的 新 委 員 。 本 會 今 屆 四 名 特 別 會 員 是 黎 國

潤，李天才，梁蔭福及郭永年。六名增選執行委員

是黃榮元，鄧書光，曾日華，張志光，蔡天財及鄧

新權。顧問方面則有續任的法律顧問陳柏林律師，

測量顧問李軍樑和醫事顧問徐豐醫生，另新加入多

一位測量顧問劉德。  

 

議程第三項  

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 

2 6 .  秘書處並無收到修訂通知。由大窩村原居民代表蔡

運彬提議，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蔡美餘和議，通過

第 23 屆第 15 次執行委員及第 5 次全體村代表會員

聯席會議紀錄。  

 

2 7 .  秘書處並無收到修訂通知。由長埔村居民代表賴承

志提議，金錢圍村原居民代表鄭華耀和議，通過本

屆第 1 次執行委員會議紀錄。  

 

議程第四項  

通過本會及福德會 2011 年 4 月份進支數報告表  

2 8 .  由大窩村居民代表蔡運祺提議，增選執行委員張志

光和議通過。  

 

議程第五項  

福德會會員名單  

2 9 .  主席發言，為方便新任的村代表理解，本會在每屆

的 第 一 次 全 體 村 代 表 會 員 大 會 上 都 會 講 解 一 次 福

德會的歷史及發佈會員名單。  

 

3 0 .  主席繼續，福德會是本會於六十年代為協助鄉民互

助而成立，當有會員去世，其餘之會員需付一元花

圈金，而去世會員之受益人則可獲該期花圈金。福

德會現時尚餘會員數百名。  

 

3 1 .  大窩村原居民代表蔡運彬查問，他想知道剛才第四

項議程的進支數報告表第 21 列的支出六萬元「賀

鄉議局新大樓入伙舞金龍 (屯門元朗七鄉分擔 )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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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指 每 個 鄉 分 擔 後 須 付 各 六 萬 元 ， 即 總 數 四 十 二

萬。  

 

3 2 .  主席解釋，該款項屬墊支性質。他順便解釋一下，

曾 有 村 代 表 查 問 為 何 不 知 道 鄉 議 局 新 大 樓 開 幕 一

事。其實該次並非開幕儀式，而是一個入伙拜神活

動，鄉議局並沒有邀請村代表出席，當天只是由二

十七間鄉事會分成三約，而元朗及屯門七鄉為其中

一約，由七鄉合資籌辦舞一條金龍及一百頭獅子到

賀，經七鄉會議決定由八鄉統籌金龍，本鄉只是先

行墊支款項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繼 續 ， 鄉 議 局 新 大 樓 開 幕 禮 已 訂 於 本 年 六 月

底，屆時將會另行通知。至於該筆墊支，日後六鄉

還款時書記應予註明。  

 

3 4 .  書記報告，舞金龍的支出，即本會墊支的總數是六

萬元，並非四十二萬。該六萬元是由元朗屯門七間

鄉事會分擔，即每鄉 $8 , 5 71 元，文件內第 22 列已

註明廈村鄉及錦田鄉已還款 ($60,000 ÷ 7 = $8,571 x 2)共

$17,142元。  

 

3 5 .  郭永昌副主席補充，當日每頭獅子一千五百元，共

十 頭 即 一 萬 五 仟 元 ， 一 條 金 龍 六 萬 元 均 是 全 包 性

質，單是七部旅遊車租已一萬多元，還有當日的蒸

餾水，單計舞一條金龍便需要近三百人，表演前操

練兩天的茶、煙、飯；表演後幾十圍盆菜慶功等費

用都要包括在內，結算後還要自已超支。  

 

3 6 .  河 背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范 開 宏 認 為 福 德 會 從 成 立 至 今

的會員名冊均十分粗疏，他建議在確認會員身份時

應做些補救工作，例如現時文件指如遺失會員證可

由 村 代 表 加 簽 確 認 ， 但 他 發 現 有 些 會 員 是 居 於 荃

灣，這方面存在不少灰色地帶，而現今尚在生之會

員有四百餘人，所存會費只有三十八萬餘，當會員

全數過身後將會有近五萬元差額，基於這三十八萬

元會費已不會增長，本會有否預見或準備將來的不

敷之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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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.  七 星 崗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鄧 觀 佑 表 示 ， 福 德 會 成 立 多

年，與本會淵源深遠，本會在炮仗坊的舊會址亦是

以福德會的款項購入。實在難以取締，現時會員身

故後其受益人最多亦只是領取一千元而已。他建議

去信各會員給予一個緩衝期，限期到本會重新辦理

登記手續，逾期不辦者則取消會藉。  

 

 (書記按：福德會所有會員均無登記地址 )  

 

3 8 .  主席澄清，炮仗坊舊會址屬本會所有，並非福德會

的 物 業 ， 只 因 福 德 會 是 由 當 年 本 會 的 主 要 成 員 創

立，所以令人混淆，亦因此本會須履行福德會的責

任。現時一千元花圈金自是聊勝於無，但在六十年

代時卻是一個可以應急的數目。  

 

3 9 .  范開宏村代表表示，他越聽便覺得越是複雜。現時

人們動輒便要打官司，爭取應有權益。既然福德會

與本會關係密切，本會無謂要冒這風險，因此更應

合情合理地儘快清理福德會各項事情。  

 

4 0 .  范開宏村代表繼續，譬如說現時有會費三十八萬餘

元，但卻看不到這些錢存在那裡，鄉事會的賬目又

沒有這筆款項，是否會有另一個戶口之類，希望大

會給予更多資料，以便判斷及跟進。  

 

4 1 .  主席指示書記補充。  

 

4 2 .  書記解釋，范村長所指的三十八萬餘元不是會費，

在會議文件中列出該筆款項的欄位名稱是「可領花

圈金」，即是會員身故後其受益人可到本會領取的

花圈金數目。由於花圈金的金額要視乎該會員是否

已經供滿而分為八百元及一千元兩種，因此計算出

他日當全數 438 名會員身故後，本會須為福德會支

付合共三十八萬三千四百元。所以，這數目並不是

一個賬面餘額，應該說是本會一個須承擔但未到期

支付的款項。  

 

4 3 .  范開宏村代表表示如此則情況更為嚴重，他認為本

會須認真解決此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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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主席回應，此事屬本會遺留下來的歷史，本會前人

組成福德會後的壞賬，後人惟有繼續承擔。他指出

本 會 尚 有 炮 仗 坊 舊 會 址 的 資 產 ， 相 信 足 以 抵 銷 壞

賬，而且又無須一次過支付這三十八萬餘元，大家

不用過於憂慮。  

 

4 5 .  下輋村原居民代表鄭酉生發言：他看過福德會會員

名單後，初步發現該村大約有八至十位已身故的會

員。他表示會後會作詳細審閱。  

 

4 6 .  主席表示，他相信有很多會員的後人均不知情，故

會員身故後無人領取花圈金。因此他每屆都會吩咐

書 記 在 第 一 次 村 代 表 會 議 上 列 出 會 員 名 單 以 便 各

位村代表跟進。  

 

4 7 .  石湖塘村原居民代表蔡美餘發言，福德會是本會幾

十年前的人成立，亦已有幾十年沒招收過新會員，

只因初時開了頭，現在只能繼續負責這筆壞賬。  

 

議程第六項  

本會本屆 (第 24 屆 )通訊錄  

4 8 .  與會者閱悉有關之通訊錄。  

 

4 9 .  主席表示，各位如有修訂或補充，可於會後通知書

記。  

 

議程第七項  

廣深港高速鐵路 (香港段 )躉符申索事宜  

5 0 .  與會者閱悉有關會議文件。  

 

5 1 .  主席告知與會者，經多次與當局磋商後，本會因應

政府要求列出各項費用細節一如附件。雖然躉符費

用仍未發放，但他建議藉今次會議成立一個小組參

與及跟進此事。  

 

5 2 .  金 錢 圍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鄭 華 耀 建 議 本 會 所 有 執 行 委

員均為小組成員，其他有意參加者可自由參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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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 .  與會者並無其他意見。  

 

議程第八項  

有關 2011 高鐵香港段社區聯絡小組成員 (元朗八鄉段 )  

5 4 .  上 輋 村 居 民 代 表 張 婉 嫦 女 士 查 問 小 組 之 背 景 及 工

作。  

 

5 5 .  主席回答，該小組會定期舉行會議，小組成員主要

是 向 當 局 反 映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在 八 鄉 區 內 的 工 程

對民生的影響及相關意見。  

 

5 6 .  經商議後，下列人士將出任 2011 年高鐵香港段社

區聯絡小組成員：本會三位主席，上村原居民代表

黎偉雄區議員，橫台山永寧里居民代表鄧貴有區議

員，新界鄉議局特別議員 /橫台  山 河 瀝 背 原 居 民 代

表鄧瑞民，長埔村居民代表賴承志，七星崗村原居

民代表鄧觀佑及居民代表鄧鈞德，上輋村居民代表

張婉嫦，增選執行委員黃榮元及鄧新權共十二人。 

 

5 7 .  主席補充，如有人在會後願意加入此小組的話，可

以通知書記辦理。  

 

議程第九項  

本會慶祝回歸十四周年暨第 24 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  

5 8 .  與會者閱悉有關會議文件。  

 

5 9 .  主席表示，本會在上次執行委員會議通過成立統籌

小組處理慶祝回歸十四周年暨本屆就職事宜，日期

已訂為本年 6 月 27 日。大家可以從會議文件中知

悉小組已著手處理各項事情及進度。今屆將一如上

屆 編 印 特 刊 誌 慶 ， 如 有 人 有 意 惠 刊 廣 告 致 意 或 贊

助，可以在本月底前通知書記。  

 

6 0 .  范開宏村代表發言，他在看過這份會議文件後感到

很 不 舒 服 。 他 明 白 籌 備 就 職 典 禮 需 要 不 少 人 手 工

作，而文件內有數個項目均是由黃健榮先生負責，

雖然他也認識黃先生，但黃先生在本會並無職銜，

因此各項目只應說是找他幫忙或協助，不應註明他

是負責人，他認為這樣對黃先生不公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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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.  主席回答，黃健榮先生是他在區議會的私人秘書，

由於黃先生對此類工作十分熟識，而且願意協助處

理，所以他邀請黃先生加入小組協助籌辦工作。  

 

6 2 .  主席繼續，在籌備過程中，列出個別項目之負責人

純為方便大家跟進，例如因黃先生負責校對及找人

承印請帖，所以在該項目便註明他是負責人。黃先

生 本 人 並 不 介 意 有 沒 有 職 銜 。 但 如 果 范 村 長 認 為

「負責人」在字眼上有問題，可以更改為協助人之

類。  

 

6 3 .  范開宏村代表表示，各位不要誤會他對黃先生有什

麼意見，他只是希望本會凡事都走上軌道，做得更

好，不要有事情落人口實，既然要人幫忙做事，便

應給人一個身份。  

 

6 4 .  橫台山永寧里居民代表鄧貴有區議員表示，他與黃

先生認識多年，他認為黃先生十分能幹，只想為本

會做好工作，並不介意有沒有名份，但既然有人提

出此問題，他提議給予黃先生一個顧問的名銜。  

 

6 5 .  上村原居民代表黎偉雄區議員表示和議。  

 

6 6 .  竹坑村原居民代表鄧志光表示，假若今次就職因黃

健榮先生提供協助便給予一個名譽顧問名銜，日後

本會舉辦其他活動時，假若有其他人協助，是否又

要給予該人顧問名銜。如此下去，日後本會可能會

累積很多顧問。他認會本會須仔細考慮。  

 

6 7 .  主席表示，黃先生本人並不要求任何名份，除非有

人反對他加入籌備小組，如果大家不反對，無須就

此事多作討論。  

 

6 8 .  鄧 貴 有 區 議 員 建 議 給 予 黃 先 生 一 個 活 動 工 作 統 籌

的名銜。因本會日後可能有其他活動亦需黃先生協

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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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 .  范開宏村代表重申，他的意思是，一便是不要寫黃

先生的名字為負責人，如果要寫，便需給予他一個

身份。他認為讓一個在本會沒有身份的人去負責事

情 會 令 人 覺 得 奇 怪 。 他 舉 例 ， 假 若 某 項 目 需 要 報

價 ， 負 責 人 應 寫 主 席 的 名 字 ， 工 作 可 由 黃 先 生 去

做。但如果要寫黃先生為負責人，便須給予他一個

身份才合理，即如在這一刻，他便不知道黃先生是

什麼身份。  

 

7 0 .  主席回答，他剛才經已補充，黃先生的身份便是他

的區議會私人秘書，當他有工作交帶時，黃先生自

然要給予協助。在會議文件內寫他為負責人純為方

便跟進，而且此文件只會在本會內部傳閱，並不會

公開，將來的特刊亦不會有他的名字，而黃先生亦

不會宣揚為本會做事。但假若大家認為他在本會沒

有身份便不宜寫他為負責人的話，可以把他的名字

刪去。  

 

7 1 .  黎偉雄區議員發言，如果黃先生是代表本會處理對

外的事情，自然需要一個身份或職銜，但現在只是

作為主席的私人秘書協助主席工作，名字及文件都

不會公開，活動完畢後名字亦自動消失，而且即使

要給他一個銜頭亦沒有問題，所以大家不宜多花時

間討論。  

 

7 2 .  新 界 鄉 議 局 特 別 議 員 /橫 台 山 河 瀝 背 原 居 民 代 表 鄧

瑞 民 認 為 ， 此 文 件 只 是 一 個 工 作 報 告 ， 並 不 是 請

帖，黃先生的名字又不會公開，他看不到有什麼問

題。  

 

7 3 .  胡民賜副主席表示，他認為黃先生只是協助本會辦

好此活動，純屬義務性質，本會方面有更多人幫手

自然更好，給不給他名銜均沒有問題。他建議大家

像他一樣，儘量為此活動出力。  

 

7 4 .  范 開 宏 村 代 表 補 充 ， 他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誤 會 他 的 意

思，他並非質疑為何要找黃先生幫忙工作，只是既

然本會找到一名幫得手的人，便應給他一個名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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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才公平。他並假設如果有人查問黃先生是以什

麼身份為本會工作時，黃先生亦可以據理回答。  

 

7 5 .  主席總結，他感謝范村代表的好意，但基於黃先生

本人並不要求什麼名份，而且他的協助工作只限於

本會知悉，所以他建議不再費時討論，直接轉入下

一個議題。  

 

議程第十項  

欠交玉照之村代表 /會員名單  

7 6 .  與會者閱悉有關名單。  

 

7 7 .  主 席 呼 籲 未 交 玉 照 者 於 本 月 底 前 將 玉 照 交 到 秘 書

處，以便趕及編印就職特刊。  

 

議程第十一項  

更改本會銀行戶口簽名  

7 8 .  與會者閱悉會議文件。  

 

7 9 .  主席發言，本會本屆新成員經已選出，按本會組織

章程第 18 . 2 條須更改本會名下各銀行戶口之簽名。 

 

8 0 .  與會者表示同意，一致通過由本會主席曾憲強，首

副主席胡民賜，第二副主席郭永昌及財務主任鄭華

耀共四位，由四位中任何三位簽名加本會印章為本

會有效之銀行簽署。  

 

8 1 .  主席吩咐書記早日通知有關銀行辦理。  

 

議程第十二項  

本會鐘點清潔女工要求加薪一事  

8 2 .  與會者閱悉會議文件。  

 

8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政 府 立 法 之 最 低 工 資 只 是 每 小 時 二 十

八 元 而 已 。 他 查 問 女 工 現 時 之 工 作 時 間 及 有 何 要

求。  

 

8 4 .  書 記 回 答 ： 女 工 現 時 每 周 工 作 兩 至 三 天 不 等 ， 工

資 以 鐘 點 計 算 ， 每 次 兩 小 時 ， 每 小 時 工 資 為 四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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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。 但 據 她 表 示 ， 現 時 一 名 家 務 助 理 之 時 薪 是 六

十 五 至 七 十 元 之 間 ， 而 且 鐘 數 亦 較 多 。 但 由 於 她

居 於 上 村 與 本 會 鄰 近 ， 節 省 了 交 通 時 間 ， 所 以 她

只要求本會將時薪提高至每小時五十元。  

 

8 5 .  主 席 向 書 記 查 問 ， 本 會 現 時 每 月 女 工 支 出 是 多

少。假若每小時加至五十元後支出又是多少。  

 

8 6 .  書 記 回 答 ， 現 時 每 月 大 約 是 七 百 元 左 右 ， 加 至 每

小時五十元後大約每月需多付一百元。  

 

8 7 .  雷 公 田 村 居 民 代 表 張 日 華 認 為 本 會 之 清 潔 事 務 不

及 家 務 助 理 繁 忙 ， 後 者 薪 金 較 高 亦 是 合 理 ， 而 本

會 只 須 一 般 清 潔 ， 與 住 家 的 性 質 不 同 ， 他 建 議 維

持原價即每小時四十元的工資。  

 

8 8 .  黎 偉 雄 區 議 員 表 示 ， 他 對 女 工 應 否 加 薪 無 甚 意

見 ， 但 他 建 議 對 書 記 加 薪 。 因 外 界 人 士 如 六 鄉 等

對本會書記亦甚有好評。  

 

8 9 .  張 日 華 村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亦 贊 成 加 薪 予 書 記 ， 但 重

申 由 於 女 工 的 工 作 並 不 繁 重 ， 現 時 最 低 工 資 亦 只

是 二 十 八 元 ， 他 認 為 維 持 在 四 十 元 時 薪 的 水 平 十

分合理。  

 

9 0 .  范 開 宏 村 代 表 表 示 ， 他 看 過 本 會 的 支 出 表 後 ， 發

現 女 工 上 個 月 份 的 支 出 是 六 百 四 十 元 ， 他 建 議 由

本 會 決 定 女 工 的 工 作 次 數 ， 例 如 每 月 多 少 次 ， 不

管她工作多久，每次清潔費為一百元。  

 

9 1 .  主 席 最 後 建 議 每 小 時 加 五 元 。 與 會 者 並 無 反 對 意

見。  

 

議程第十三項  

書記申請放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2 月年度部份大假  

9 2 .  與會者閱悉會議文件。書記現申請由本年七月二日

起至十二日止放 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2 月年度尚

餘之九天大假。與會者並無反對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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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  

9 3 .  主席發言，剛才黎偉雄區議員建議加薪予書記，請

各位發表意見。  

 
 

9 4 .  黎偉雄區議員建議加薪每月二千元予書記，由本年

六月份開始。與會者一致通過。  

 

9 5 .  主席表示，新界鄉議局傳真邀請各鄉村民組團參觀

該局新大樓，有關文件亦已附上，有意組織參觀團

者可在填妥表格後交回該局。至於該局之開幕典禮

將會另行通知。  

 

9 6 .  金 錢 圍 村 原 居 民 代 表 鄭 華 耀 呼 籲 本 會 各 成 員 穿 著

西裝及佩戴會呔出席本會之就職典禮。  

 

9 7 .  再無其他事項，會議在中午十二時結束。  


